
山东省济南市司法建议与
“一函两书” 联合纠正克扣工
资规章制度案

【关键词】
“法院+工会”
劳动报酬
司法建议

【基本情况】
2016年8月23日， 刘某与某汽车公司

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期限至2025年8
月22日。 2023年9月26日， 刘某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 因要求某汽车公司支付在职期
间的劳动报酬未果，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刘某
提起诉讼 。 刘某在职期间期票账户内
尚 有 111250元 。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济南中院） 终审认为， 某
汽车公司的期票管理流程中关于个人原因
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则扣除期票账户全
部余额的规定， 实质系免除用人单位履行
发放工资法定义务的规定， 违反了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 “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劳动者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规定 ， 应属无
效， 支持刘某要求某汽车公司支付劳动报
酬的请求。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济南中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 某

汽车公司系某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 某集
团公司相关企业多次因期票制度引发劳动
争议， 暴露出企业薪酬管理规章制度损害
劳动者合法权益问题。 该院于2024年8月
向某集团公司发送司法建议， 同时抄送济
南市总工会 （以下简称市总工会）。 市总
工会亦向某集团公司发送 《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意见书》。 济南中院与市总工会共同
指出， 企业的规章制度制定程序、 期票兑
付规则违反法律规定， 并提出充分发挥工
会作用、 依法制定企业规章制度、 废止期
票兑付规则、 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等意见建
议。 司法建议、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
书》 发出后， 某集团公司及所属公司废止
了期票管理制度， 未再新发相关纠纷。

【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与工会协作推进劳动争议

前端治理的典型案例 ， 展现了 “司法建
议+ ‘一函两书’” 在保障劳动报酬支付、
督促企业完善规章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
法院与工会协同履职， 引导企业充分发挥
工会作用， 依法制定规章制度、 支付劳动
报酬，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法院+工会” 联动化解农民工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关键词】
“法院+工会”
司法建议
工伤保险待遇
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徐某于2024年3月10日与某建筑公司

订立 《农民工劳动合同书》。 后徐某在工

作中摔伤， 人社部门认定徐某遭受的事故
伤害属于工伤。 在此期间， 某建筑公司被
吸收合并至某建设公司， 未向徐某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 因某建设公司不予支付工伤
保险待遇， 徐某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 徐某于
2025年6月提起诉讼， 请求解除劳动合同、
某建设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为纠正原用工单位被吸收合并后， 承

继主体 “不理前账” 问题， 重庆市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县法院）
利用工会入驻县综治中心这一契机， 充分
发挥工会网格化服务维护职工权益、 综治
中心基层治理核心职能等优势作用， 将该
案委托至综治中心。 通过县总工会、 综治
中心工作人员等与劳动者 、 企业深入沟
通， 释法明理， 徐某与某建设公司当场订
立调解协议， 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县法院
针对某建设公司存在的问题， 发出司法建
议， 并抄送县总工会， 要求企业普及法律
知识， 规范用工管理， 健全用工制度。 县
总工会向该公司发出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
提示函》。

【典型意义】
本案是将 “司法建议+ ‘一函两书’”

融入综治中心工作， 高效化解工伤保险待
遇纠纷的典型范例。 法院和工会合力督促
企业妥善解决争议、 纠正违法行为， 防范
发生后续纠纷。 通过构建 “法院+工会 ”
融入综治中心的 “多元共治” 纠纷解决格
局， 使得劳动争议化解从过去的 “单打独
斗” 变成了 “集团作战”。 “司法建议+
‘一函两书 ’” 不仅是预警风险的 “雷达
站”， 也是降低诉讼成本的 “解纷路”， 更
是优化长效机制的 “管理图”。 通过 “司
法建议+ ‘一函两书’” 创新融入综治中
心工作 ， 切实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低成
本、 高效率、 有保障的纠纷解决途径， 实
现了矛盾纠纷的高效化解。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检
察+工会” 督促支付欠薪综合
治理案

【关键词】
“检察+工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督促支付欠薪
综合治理

【基本案情】
2023年以来， 王某某在承包四川省广

安市广安区某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
设公司） 实施的维修项目和某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装饰公司） 实施的改造
项目过程中， 组织多名农民工施工。 王某
某将足额领取的工程款挪作他用， 拖欠43
名农民工劳动报酬人民币195655元。 2024
年2月9日， 广安市广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以下简称区人社局） 向王某某下
达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责
令王某某足额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王
某某在指定期限内仍未支付。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依托 “行刑衔接” 机制， 区人社局将

王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线索移
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区
检察院） 和广安市公安局广安区分局 （以
下简称广安分局）， 广安分局于2024年3月

22日立案侦查， 同年5月20日王某某到公
安机关主动投案。 区检察院依托 “一函两
书” 机制， 与广安市广安区总工会 （以下
简称区总工会 ） 联合履职 。 2024年6月5
日， 建设公司先行支付39名农民工被拖欠
的工资170855元， 王某某书面承诺在限定
期限内支付装饰项目中4名农民工被拖欠
的工资24800元。 2024年9月13日， 广安分
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将王某某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王某某向检察机关
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并支付了余下的拖欠
工资和建设公司代付的农民工工资。 针对
办案中发现的涉案企业和其他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不规范等问题， 区总工会于2025
年6月2日向建设公司发出 《工会劳动法律
监督意见书》， 督促其依法整改。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联合工会建立 “检察+工

会” 劳动者权益保障合作机制， 明确了信
息共享、 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 协同监督
履职。 检察机关在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案件中， 联合工会协同推进运用 “一
函两书” 帮助追缴欠薪。 针对实践中违法
劳务分包问题， 联合工会督促总承包企业
依法先行垫付欠薪， 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
及时支付。 通过 “检察+工会” 协同监督
履职， 推动形成综合治理合力， 积极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

贵州省纳雍县运用 “一函
两书” 协作机制督促股东出资
保护农民工权益案

【关键词】
“检察+工会”
农民工权益
协同化解行政争议

【基本案情】
贵州省纳雍县某能源公司拖欠111名

农民工工资共计245万余元。 该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县人社局） 于
2023年11月27日责令某能源公司限期支付
工人工资。 期限届满， 某能源公司未支付
工资。 县人社局于2024年12月18日对其作
出罚款9.9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法定期
限内某能源公司既不履行支付工资及罚款
义务 ， 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
讼。 县人社局经催告无效后， 于2025年2
月20日向纳雍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县法
院） 申请强制执行。 县法院于2025年3月7
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后调查发现某能源
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 于2025年7月1日裁
定终结本次执行。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被欠薪的农民工何某红、 杨某军因长

期拿不到薪资， 遂向有关部门反映。 有关
部门及时向纳雍县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
县检察院） 移送线索。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 2名股东分别认缴出资9273万元及
727万元 ， 出资期限为2030年1月1日前 。
截至目前， 2名股东实缴出资为0元。 依据
《公司法》 第五十四条有关规定， 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
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本案中， 某能
源公司资金不足以支付拖欠农民工的工
资， 按照上述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提前缴
纳出资。 根据 “一函两书” 制度， 经过多
次对接沟通， 释法说理， 某能源公司股东
提前履行出资义务， 于2025年8月26日将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及行政罚款全部支
付到位。

【典型意义】
本案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

能作用， 全面深入调查核实， 依法督促股
东提前出资， 协同工会、 法院解决欠薪问
题的典型案例 。 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调
查 核 实 ， 发现股东出资不到位 ， 依托
“一函两书” 制度， 协同法院、 工会等单
位同向发力， 督促未实际出资的股东依法
履行出资义务， 推动欠薪问题解决。 同时
检察机关与工会组织共同构建 “检察+工
会” 劳动者权益保障协作机制， 通过建立
信息共享、 线索移送等常态化联动机制，
加强监督协同， 推动企业依法履行薪资支
付义务。

云南省曲靖市 “工会+法
院+检察院+N” 联合办理职工
社会保险补缴案

【关键词】
“工会+法院+检察院+N”
社会保险费欠缴
多部门协同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初， 云南省曲靖市某陶瓷

厂和某化工公司职工通过信访渠道反映，
企业长期拖欠职工养老保险 、 医疗保险
费， 希望曲靖市总工会 （以下简称市总工
会） 予以关注。 市总工会认为该问题涉及
职工人数多、 欠缴金额大， 直接关系职工
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 需妥善解决。

【协同协作履职情况】
市总工会随即启动 “工会+法院+检

察院+N” 协作联动机制， 牵头开展案件
研判与调解处置工作 。 2024年5月15日 ，
市总工会分别向两家企业发出 《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提示函》， 明确指出欠缴社会保
险费行为的违法性及可能带来的法律后
果， 督促企业切实履行法定职责。 商请曲
靖市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市法院）、 曲靖
市人民检察院 （以下简称市检察院） 共同
开展案件专题研判。 市总工会发挥牵头作
用 ， 会同相关部门全面收集梳理职工诉
求， 同时与企业沟通协调， 深入宣传解释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2024年8月23
日， 经多部门综合协调， 某化工公司与职
工代表最终达成一致协议。 公司多渠道筹
集资金， 设立 “职工住院医疗保险垫付报
销工会专户”， 当月已补缴职工医疗保险
费327万元， 其余欠费在正常经营后一年
内补缴完毕。 截至2025年底某陶瓷厂已为
46名职工办结养老保险补缴手续， 其余职
工的补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典型意义】
本案针对企业因经营困境长期欠缴社

保、 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共性问题， 充分
发挥 “工会+法院+检察院+N” 多部门协
作优势 ， 以 “一函两书 ” 为抓手 ， 通过
“提示函预警+分工协作+监督兜底” 的闭
环模式， 高效推动社保费欠缴问题化解。
该模式立足企业实际制定差异化解决方
案， 兼顾职工权益保障与企业经营现实，
探索出一条跨部门协同处置劳动权益纠纷
的有效路径， 为解决经营困难企业社保费
欠缴类问题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工作经
验， 以多元共治筑牢职工权益保护防线。

本报记者 白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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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
典型案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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